
大陸高職學歷審認助理教保員 

中華民國102年11月20日臺教授國字第1020102249號 

主旨：有關  貴局所詢○君申請助理教保員資格認定疑義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  查

照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復  貴局102年10月8日南市教特(一)字第1020913466號函。 

二、依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」第17條第1項、第17條之1規定及行

政院勞工委員會99年7月9日勞職管字第0990073857號函示：大陸地區人民為

臺灣地區人民配偶，得依法令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，經許可入境後，得申

請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，經獲准依親居留者，於居留期間得在臺灣地區工作

不需申請工作許可（如附件1、2），先予敘明。 

三、另依「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」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：大陸地區人民申請

中等以下各類學校之學歷採認，應檢具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屬實之學歷證

件【畢業證（明）書或肄業證（明）書】及公證書影本；必要時，另應檢附

歷年成績證明。 

四、經查○君畢業於大陸「廣州市幼兒教育職業高級中學」三年制幼兒教育專業

班，經  貴局採認具有相當高職學歷資格，惟其修讀幼兒教育專業班是否具

有本署認定之助理教保員資格，應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（以下稱幼照法）相

關規定認定，復依幼照法第22條第1項及「高級中等學校幼兒保育科及相關

學程認定標準」第2條第1項規定，助理教保員須具備「國內」高級中等學校

幼兒保育相關學程、科，並取得高級中等學校畢業證書者，具幼兒園助理教

保員資格，所附「廣州市幼兒教育職業高級中學幼兒教育專業班畢業證書」

非屬國內高級中等學校幼兒保育相關學程、科，爰未符前開認定標準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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